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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募投资基金变更管理人材料清单（2025 年修订）

序号 附件名称 内容要求 签章要求

1.提请变更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，应当对照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登记备案办法》）和《私

募投资基金备案指引第 3 号——私募投资基金变更管理人》（以下简称《备案指引第 3 号》）规定，按照本清单

要求提交材料。

2.私募基金管理人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信息及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。

1 变更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原因
应当说明本基金变更管理人的原因和合理

性。
说明材料应当加盖管理人

公章。

2 变更管理人的协议或者决议文件

1.应当上传原管理人、新管理人、投资者、

托管人（如有）共同签署的同意变更管理人

的协议。

2.私募基金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、

合伙人会议或者股东会等方式变更管理人

的，应当上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、合伙人

会议或者股东会通过的同意变更管理人的

决议。

变更协议或决议应当有各

方完整签章及签署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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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新基金合同和委托管理协议

（如有）

1.应当上传新管理人、托管人（如有）与投

资者签署的新基金合同、新托管协议等。

2.执行事务合伙人与管理人分离的合伙型

基金，应当上传基金、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

理人签署的，委托管理人管理本基金的协

议。

3.受托管理的公司型基金，应当上传基金和

管理人签署的，委托管理人管理本基金的协

议。

1.基金合同应当有各方完

整签章及签署日期。

2.合伙型基金的委托管理

协议应当有本基金、执行事

务合伙人与管理人的完整

签章与签署日期。

3.公司型基金的委托管理

协议应当有本基金与管理

人的完整签章与签署日期。

4 私募基金托管人意见

私募基金由托管人进行托管的，应当上传托

管人对变更管理人事项发表的是否同意的

明确意见。

私募基金托管人意见应当

加盖托管人签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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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工商登记信息

1.截至本基金变更申请最新提交日期，因变

更基金管理人导致合伙型或者公司型基金

发生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的，应当按照《合伙

企业法》、《公司法》规定的程序和期限要

求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上传变更后的工商

登记信息截图。

2.工商登记信息应当包括企业名称、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（及其委派代

表）或者法定代表人、合伙期限或者营业期

限、主要经营场所或者住所、经营范围及全

体合伙人或者股东信息等相关信息，其中合

伙人或者股东信息应当与合伙协议或者公

司章程信息保持一致。

工商登记信息应当加盖管

理人公章。

6 信息变更承诺函
1.下载使用最新模板。

2.基金名称应当完整准确填写。

1.信息变更承诺函应当有

原管理人与新管理人的完

整签章与签署日期。

2.原管理人存在《备案指引

第 3 号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

情形的，信息变更承诺函应

当有新管理人的完整签章

与签署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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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其他相关文件

（或有）

解除管理关系通

知书

经投资者会议等合法程序解任或者更换管

理人的，上传投资者通知原管理人解除管理

关系的证明文件。

法院受理案件通

知书或者仲裁受

理通知书

原管理人对变更事项存在异议的，原管理人

应当按照《备案指引第 3 号》第八条规定，

自收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通过协会登记备

案电子系统向协会提交不同意变更的说明

材料，并在 20 个工作日提交人民法院受理

案件通知书或仲裁受理通知书。法院受理案

件通知书的原告、仲裁受理通知书的申请人

应为原管理人，诉讼/仲裁事由应与管理人

变更异议相关。

司法机关或者仲

裁机构作出的判

决、裁定、裁决

等法律文书

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就私募基金管理人

变更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、裁决

等法律文书的，应当由原管理人或者新管理

人在登记备案电子系统中及时向协会提交

相关法律文书，协会根据相关法律文书及协

会自律规则规定办理或不予办理变更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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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证书或者法律

意见书

存在《备案指引第 3 号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

情形，投资者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

会、合伙人会议或股东会形成有效变更管理

人决议的，除全体投资者一致同意变更的情

形外，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或者由中国证监

会备案的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，

新管理人应当按照《备案指引第 3 号》第七

条第二款规定上传公证书或者法律意见书。


